
1 
 

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股份有限公司 

平台業者經營具證券性質之虛擬通貨業務資訊申報作業要點

條文說明  
 民國 109年 3月 18日訂立                            

條 文 說 明 

第一章 總則  

第 一 條 本要點依財團法人中華民國

證券櫃檯買賣中心(以下稱櫃買中

心)證券商經營自行買賣具證券性質

之虛擬通貨業務管理辦法(以下稱管

理辦法)第八條等相關規定訂定之。 

    經主管機關依金融科技發展與

創新實驗條例第八條核准辦理具證

券性質之虛擬通貨創新實驗者，準用

本要點規定。 

一、依櫃買中心管理辦法第八條及第三十三條

規定，募資額度新臺幣(以下同)3,000 萬元

(含)以下之經營具證券性質之虛擬通貨業

務之交易平台業者(以下稱平台業者)，應依

本公司規定向本公司申報虛擬通貨之異動

及餘額明細等資訊，爰於第一項明定本要點

之法源依據。 

二、為利整體市場管理，主管機關規劃未來經其

依金融科技發展與創新實驗條例第八條核

准辦理具證券性質之虛擬通貨創新實驗

者，亦須向本公司申報相關資訊，爰於第二

項明定此類業者亦應準用本要點規定。 

第 二 條  本公司僅負責受理經營具證

券性質之虛擬通貨業務之交易平台

業者(以下稱平台業者)申報具證券

性質之虛擬通貨(以下稱虛擬通貨)

相關資訊，平台業者應自行確認申報

資訊之內容，如有爭議，應由平台業

者自行負責。 

依櫃買中心管理辦法第八條規定，平台業者應設

置客戶帳，辦理客戶虛擬通貨之收付、異動及庫

存保管等事宜，並每日將虛擬通貨之異動及餘額

明細等資訊傳送至本公司以為備份。因申報之資

料源為平台業者，本公司僅提供平台業者資訊備

份服務，爰明定相關申報資訊內容如有爭議，應

由平台業者自行確認及負責。 

第二章 連線申請及基本資料申報作業  

第 三 條 平台業者首次申請申報虛擬

通貨資訊時，須檢具下列書件向本公

司申請辦理電腦連線事宜： 

一、具證券性質之虛擬通貨資訊申報

系統使用契約書。 

二、印鑑卡一式二份。 

三、平台業者經營具證券性質之虛擬

通貨業務資訊申報作業申請書。 

四、網際網路應用系統連線作業申請

書。 

五、公司或商業登記等證明文件。 

六、經主管機關依金融科技發展與創

新實驗條例核准經營具證券性質

之虛擬通貨業務之核准文件影

本，或與櫃買中心簽訂之證券商

經營自行買賣具證券性質之虛擬

依主管機關規劃，未來平台業者均應向本公司申

報虛擬通貨之異動及餘額明細等資訊，如第一條

說明，平台業者因募資額度不同而適用不同之規

範，故向本公司申請電腦連線應檢具之文件即有

不同，為確認平台業者之經營資格及所應檢具之

文件，爰訂定本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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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貨業務契約影本。 

第 四 條 本公司接獲平台業者申請，審

核相關書件無誤後，依其申請書件填

具內容，於本資訊系統建置平台業者

之 IP 位址、電子郵件信箱、聯絡人

資訊等基本資料，並產製電腦連線帳

號及密碼交付平台業者。 

考量資訊系統之安全與平台業者身分辨識，明定

平台業者應提供之基本資料內容，並於本公司建

置完成後，始產製及交付使用電腦系統連線傳輸

作業之帳號密碼予平台業者。 

第 五 條 平台業者辦理變更基本資料

時，應填具網際網路應用系統連線作

業申請書並加蓋原留印鑑，由本公司

憑以辦理資料變更作業。 

明定平台業者辦理基本資料變更之程序。 

第 六 條 平台業者應於虛擬通貨在其平

台募資前一日前，將虛擬通貨代號、

名稱、類型、發行人資訊、募資額度

等基本資料向本公司申報。 

    前項基本資料變更時，平台業者

亦應向本公司申報。 

為使平台業者之客戶得於本公司查詢其所持有

之虛擬通貨相關資訊，爰於第一項明定平台業者

應向本公司申報虛擬通貨基本資料之時點及內

容；並於第二項明定平台業者於虛擬通貨基本資

料變更時，亦應向本公司辦理申報。 

第三章 虛擬通貨異動明細及餘額資訊

申報作業 

 

第 七 條 平台業者應依本公司規定之

資訊格式，於每日上午九時前申報前

一日之下列資訊： 

一、 客戶基本資訊：包含客戶名

稱、帳號、身分證字號／營利

事業統一編號／統一證號、身

分別、國籍、行動電話號碼、

電子郵件信箱、開戶日期與帳

戶狀態等相關資訊；變更時亦

同。 

二、 異動明細資訊：包含虛擬通貨

代號、客戶帳號、異動日期、

異動類別與異動數量等資訊。 

三、 日終餘額資訊：包含截至午夜

十二時之客戶帳號、身分證字

號／營利事業統一編號／統一

證號、虛擬通貨代號、客戶餘

額與平台持有餘額等資訊。 

本公司依平台業者申報之客戶基

本資訊，以電子郵件通知其客戶，得

於本公司查詢平台業者申報之虛擬通

貨異動及餘額等相關資訊。 

一、考量平台業者之交易平台係每日二十四小

時全天候營業，為利資訊申報作業系統之運

作，並使雙方資訊系統處理排程有所依循，

爰於第一項明定平台業者應於每日上午九

時前申報前一日之客戶基本資訊、異動明細

資訊及日終餘額資訊。 

二、本公司受理申報及為資訊備份之目的，亦係

為提供平台業者之客戶查詢其持有之虛擬

通貨狀況，爰於第二項明定本公司將依據平

台業者申報之資訊，以電子郵件方式通知其

客戶得為查詢之相關資訊內容。 

第 八 條  平台業者因資訊系統因素或

業務需要，欲於本公司規定之申報截

考量平台業者可能因程式執行、連線異常或業務

需要等因素而未能於規定時間內完成申報，或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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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時間後辦理前條第一項資訊申報

或更正作業，應填具延長作業時間申

請書並簽蓋原留印鑑向本公司提出

申請；如以傳真先行辦理者，應於次

一營業日將書件正本送至本公司。 

每日申報截止時間後，發現申報資訊有更正之必

要，爰明定延期申報之相關程序。 

第 九 條 平台業者於設備故障、系統異

常或不可抗力等情事致阻礙正常傳

輸時，應依本公司作業手冊辦理資訊

申報作業。 

為使平台業者遇有資訊設備故障等原因，致無法

正常傳輸申報資訊時之後續作業有所依循，爰明

定其應依本公司作業手冊辦理。 

第四章 附則  

第 十 條 平台業者申報作業之資料，

本公司應至少保存十年。 

依櫃買中心管理辦法第十一條規範，證券商(即

平台業者)應留存辦理虛擬通貨業務之相關紀錄

至少保存十年，考量本公司資料係源於平台業者

之申報，並由本公司儲存以為備份，其保存年限

應與平台業者一致，爰明定本條。 

第 十一 條  平台業者未依第七條第一

項或第八條辦理資訊申報作業或申

請延長作業時，本公司即通知其應於

當日完成，未完成者，依下列原則通

報櫃買中心或陳報主管機關： 

一、 平台業者屬櫃買中心管理辦法

規範之證券商，通報櫃買中心

處理。 

二、 平台業者屬金融科技發展與創

新實驗條例第八條核准辦理具

證券性質之虛擬通貨創新實驗

者，陳報主管機關處理。 

明定平台業者未依規定辦理資訊申報或申請延

長作業時，本公司之處理程序，以及就未於當日

完成者，本公司將處理情形通報櫃買中心或陳報

主管機關之原則。 

 

 

第 十二 條  平台業者依本要點申報資

訊，應繳交相關費用，其收費標準如

下： 

一、 開辦使用費： 

(一)收費方式 

按平台業者辦理之每檔虛擬

通貨首次資訊傳輸作業時，

計收一筆開辦使用費。 

(二)費率 

按核准募資總額萬分之一點

五計收。計收之費用未滿新

臺幣三千元或超過新臺幣一

萬五千元時，仍以新臺幣三

千元或新臺幣一萬五千元計

收。 

二、 定期使用費： 

明定本公司辦理本作業之收費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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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收費方式 

每一年為一期，平台業者首

次辦理該檔虛擬通貨資訊傳

輸作業時繳納一期，嗣後於

每年年初繳納當期年費。 

(二)費率 

按每檔虛擬通貨每年新臺幣

十二萬元計收。但未滿一年

者，按月份比例計算，未滿

一個月者以一個月計。 

第 十三 條  本要點未盡事宜，悉依相

關法令及本公司其他相關規定辦理。 

明定本作業要點未盡事宜之處理方式。 

 

 


